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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8年6月13日，贵组转办第十三批

次，共 102件举报案件，其中重点案件 29
件，已办结 26件，受理编号为 1261、1262、
1264、1265、1266、1267、1268、1269、1270、
1271、1272、1273、1274、1275、1276、1278、
1279、1280、1281、1282、1283、1284、1286、
1287、1288、1289号。未办结 3件，受理编
号为 1263、1277、1285号。现将办理情况
报告如下：

一、受理编号1261号：“富裕县湿地
管理局管理混乱、乱作为，将湿地外包给
他人耕种，承包合同到期不及时收回湿
地，将到期湿地和不符合耕种条件的湿地
以 700元/垧的价格外包，默许承包者继
续耕种。戎某某 2005 年承包 3000 垧湿
地，富裕县湿地管理局非法允许戎某某顺
延 10年承包合同，戎某某转包给龙安桥
镇东风村 300垧湿地，该处湿地承包合同
均已于 2017年年末到期。其中，于某某
承租 150垧，赵某承租 150垧。县里规定
湿地合同一年一签，但以上 3人合同到期
后，仍在继续耕种，导致湿地无法退还。”

（一）基本情况
2008年，黑龙江乌裕尔河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组建后，富裕县政府将保护区内资
源统一划归保护区管理处管理，土地承包
合同到保护区管理处备案。戎某某与龙
安桥镇政府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面积
1333公顷，合同尚未到期（2040年10月31
日到期）。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富

裕县政府责成乌裕尔河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赶赴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管理处
组建前，保护区内资源由相邻的乡、村向
外发包；2008年管理处组建后，富裕县政
府制定了《关于加强黑龙江乌裕尔河省
级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的意见》，将保护
区内资源统一划归保护区管理处管理，
原各乡、村对外发包的合同到保护区管
理处备案。保护区管理处为了便于管
理，对到期零星分散在其它耕地中的地
块，采取一年一包、每年每公顷 750元的
方式发包给原承包者。富裕县政府已责
成保护区管理处全面清理合同，所有到
期耕地全部退耕还湿、还草。针对保护
区管理处管理问题，富裕县政府已在接
到此信访件前派驻由县审计局牵头组成
审计组，对保护区管理处进行全面审
计。接到此信访件后，富裕县政府又责
成审计组对保护区管理处资产资源管理
问题进行重点审计，根据审计结论追究
相关责任人责任。

经调查，龙安桥镇政府与戎某某签订
的耕地承包合同，面积 1333公顷，承包期
限为 1995年至 2020年。2006年，龙安桥
镇政府与戎某某签订了补充合同，将合同
期限延至 2040年。据龙安桥镇东风村和
戎某某本人证实（与戎某某谈话笔录，东
风村村委会出具了证明），戎某某没有转
包给东风村 300垧耕地的情况，更不存在
于某某承租150垧，赵某承租150垧。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受理编号1262号：“他拉哈镇永

生村永平大队内的 3000亩湿地和草原被
人破坏后改为耕地，已持续一年，举报人
多次向杜蒙县环保局反映，环保局称未接
到指派，无法处理问题。举报人要求恢复
草原和湿地。”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他拉哈镇永生村为杜蒙

县他拉哈镇永升村。通过走访、调查、指
认（该村村民庞某某主动告知他拉哈镇政
府，他是本案举报人），确定信访反映的地
块位于他拉哈镇永升村东北方向永平牧
场，距他拉哈镇政府约5公里。

（二）核查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县

林业局、县森林公安局、他拉哈镇政府成
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了现场调查。调查组
进行了现场勘察、咨询了举报人、询问了
徐某某、运某某、李某某，同时查阅了《永
升村牧场承包合同》、永升村村民代表会
议记录等材料。

经调查核实，涉事地块面积共 4752.5
亩。2008年，哈尔滨市民李某某取得该地
块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时间自2009年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合同约定承包
草原 2300亩，现状仍是采草场；承包耕地
600亩，合同约定用于造林不低于 530亩，
现已完成造林 592亩，林地已依法取得林
权证。上述地块未改变地类属性。在合
同“四至”范围内另有资源面积1852.5亩，
参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比对，其
中：盐碱地 1111.8亩、坑塘水面 518.6亩、
草原 22亩、耕地 170.2亩、林地 27.8亩、沟
渠2.1亩。

2009年至 2014年间，原承包人李某
某将上述地块进行了客土改造，并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将承包的永升村草
原、林地及其所开发的耕地资源转包给
李某某。李某某承包后于 2015 年在原
有基础上对上述地块进行了土地平
整。通过此次调查，实测总改造面积
1650 亩。对照 2016 年 12 月 28 日《黑龙
江省湿地名录》和杜蒙县 2016 年 9 月 7
日县政府〔2016〕65 号文件呈报省畜牧
兽医局备案基本（非基本）草原数据库，
改造的 1650亩地块中，有 1538.6亩为湿
地，0.23亩为草原。

针对存在的问题，杜蒙县政府责令他
拉哈镇永升村在2028年12月31日合同到
期后，将地块收回，纳入湿地管理；由于破
坏的草原的面积较小，不予立案处理，由
他拉哈镇畜牧中心负责于 2018年末恢复
草原，纳入草原管理。

经调阅杜蒙县环保局 2017年至今的
信访投诉举报记录显示，县环保局未接到
反映相关问题的举报电话。

（三）问责情况
无。
三、受理编号1263号：“关于雅典城

小区居民反对莆田人在小区内建设欧菲
妇产医院一事，哈尔滨市政府门户网站的
通报结果为‘已结案’，举报人对通报结果
有异议，认为环保局在进行环评审批时存
在造假情形，并且医院项目仍在夜间施
工，要求进一步彻查此事”。

未办结。
四、信访编号1264号：“温春镇东河

村东河上游2-3公里，东河畜牧场有几十
家养猪户将猪粪便直接倒入东河河道，对
东河村 20多家养鱼户的千亩鱼池造成污
染，致使养鱼户损失惨重，举报人曾向市、
区、镇三级政府和西安区环保局反映未
果。”

（一）基本情况
牡丹江市东河畜牧场始建于 1957

年，原为牡丹江市畜牧局下属企业，国企
改制后，不再从事养殖业，只有畜牧场部
分下岗职工在此居住，并在自家院内养猪
维持生计。目前，共有养殖户 9家，分散
养殖育肥猪 315头。因养殖户缺少防渗
漏化粪池，加上清理不及时，雨天猪粪外
溢，影响了周边环境。就此问题，牡丹江
市畜牧局曾于 2017年 8月责成东河畜牧
场对 9家养殖户进行整改，要求建设防渗
漏化粪池，但工作进展缓慢。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后，

西安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由区政府
主管副区长牵头，由温春镇政府、区环保
局、区农业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项调查
组于 2018年 6月 13日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调查，现场未发现猪粪便直接倒入东河
沟的现象。因养殖户缺少防渗漏化粪池，
加上清理不及时，遇雨天时猪粪外溢，随
雨水排入河沟，影响周边环境。

据核实，下游靠近东河沟取水的养鱼
户有 5家，其中 2家在 2018年 1月发生鱼
死亡现象。区政府曾组织温春镇政府、区
环保局、区农业局进行现场核查。因当时
处于冬季河水结冻，养鱼户不能从河道取
水注入鱼池，鱼类是否因污染致死或缺氧
致死无法确定。由于冬季无法进行土建
施工，经与养鱼户沟通协商，同意待气候
条件允许后修建化粪池。当时，调查组责
令养殖户将猪粪运至农田，避免污染东河
沟。

根据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调查组协
调东河畜牧场和 9家养殖户，制定了整改
措施：

1.由东河畜牧场负责组织清理河道
附近的猪粪、垃圾、杂物，2018年6月25日
前完成。

2.由温春镇政府、西安区环保局监
督，东河畜牧场负责组织 9家养殖户立即
整改。由东河畜牧场提供施工设备和建
筑材料，9家养殖户提供劳动力，按环保标
准，每家养殖户都修建一个防渗漏化粪
池，于7月15日前竣工投入使用。化粪池
投入使用之前产生的猪粪由东河畜牧场
负责组织清理，做到日产日清，确保问题
不反弹。

3.化粪池建成后，由东河畜牧场提供
吸污车定期清掏清运。

4.温春镇党委、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
加强监管，杜绝问题再次发生。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受理编号 1265 号：“一是 2012

年，大庆采油四厂在中内泡村（2016年改
名为义合村）20万平方米草原上堆放钻井
泥浆液，泥浆未经过处理渗透到地下，污
染地下水和草原，该项目环评造假。二是
2012年，原村长徐某开办一家再生塑料
厂，生产废水未经处理排放到草原和耕地
上，该厂目前夜间生产。”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 2012
年，大庆采油四厂在中内泡村（2016年改
名为义合村）20万平方米草原上堆放钻井
泥浆液，泥浆未经过处理渗透到地下，污
染地下水和草原，该项目环评造假。）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大庆采油四厂，全称为大

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四采油厂（以下简
称采油四厂）。2015年，采油四厂“杏七区
东部三次加密调整井”及“杏七区东部 III
块一类油层三元复合驱”两个区块建设项
目，使用中内泡村原有的 3个天然坑作为
泥浆固化点，该固化点位于东干线 41公
里处东 500米。所有泥浆均为水基泥浆，
占地约4万平方米。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红

岗区委区政府成立了由区国土局、杏树
岗镇人民政府、区环保局、中内泡村两
委班子、采油四厂质量安全环保部、钻
井三公司及村民代表参加的调查组。
经现场调查核实，该泥浆坑建设时间为
2015 年，面积约 4 万平方米，2012 年至
2014年，采油四厂在中内泡村无其他泥
浆固化点。

根据钻井三公司提供的固化点开工
照片显示，存放泥浆前该固化点已采取防
渗措施，周边有围堰围栏等。临时存放的
钻井泥浆于 2015年 10月 6日由钻井三公
司 按 照 黑 龙 江 省 地 方 标 准 DB23/
T693-2000《废弃钻井液处理规范》进行
固化及无害化处理，经大庆油田公司取样
化验，各项指标符合标准。同时，经核实
确认，2015年采油四厂钻井过程中使用的
泥浆为水基泥浆，且产生的废弃泥浆委托
科标检测（青岛）测试中心进行了检测，各
项指标符合标准，固化后的泥浆属于一般
固体废弃物。经现场踏查，坑围堰有裸露
的防渗布，坑内植被恢复面积近 80%，地
貌已恢复。

2014年，该处泥浆固化点取得征地手
续（《临时用地许可证》编号红岗区 2014

年H026号）。两个区块建设项目环评单
位均为大庆油田工程公司（国环评证甲字
第 1701号），环评文件获得了大庆市环保
局审批（庆环审〔2015〕114 号、庆环审
〔2015〕113号），在大庆市环保局网站环评
公示栏中可查询到上述 2个项目的环评
公示及批复材料。

下一步，红岗区将严格监管油田企
业，监督履行申报审批手续，确保泥浆处
理合法合规。同时加强泥浆固化施工全
过程的管理，确保废弃泥浆无害化处理。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 2012

年，原村长徐某开办一家再生塑料厂，生
产废水未经处理排放草原和耕地上，该厂
目前夜间生产。）

（一）基本情况
徐某曾在中内泡村开办过一家再生

塑料厂，名称大庆市红岗区中兴塑料颗粒
制品厂。2016年 7月 21日注册，2016年 7
月28日由红岗区人民政府发文关停。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红

岗区委区政府成立了由区环保局、区城管
局、杏树岗镇人民政府、中内泡村两委班
子及村民代表参加的调查组。针对徐某
开办的再生颗粒厂信访问题进行调查。
经现场调查，原红岗区中兴塑料颗粒制品
厂厂址处现有一座破旧厂房，无生产设
备，不具备生产条件。现场未发现生产废
水未经处理排放草原和耕地的迹象。

下一步，红岗区将加大监管力度，防
止污染问题反弹。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受理编号1266号：“昌德镇三广

村袁家烧锅屯 10000亩草原被光伏发电
企业，破坏占用，村委会伪造居民签字将
10000亩草原卖给企业，造成村民家畜无
处放牧，破坏生态环境，镇政府地图上显
示这 10000亩土地是草原，举报人要求恢
复草原。”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光伏发电企业”为安达

市同科新能源有限公司（1号项目、2号项
目）和安达国开新能源光伏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A项目、B项目），位于安达市昌德镇
庆新村袁家烧锅屯屯东，占地 3200 亩。
两家企业光伏建设项目于 2018年 3月开
工建设，2018年 6月底建成并投产使用，
项目总投资3亿元。4个项目环评文件均
获得了审批（绥环函〔2018〕80号、绥环函
〔2018〕81号、绥环函〔2018〕84号、绥环函
〔2018〕85号）。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
遭到三广村袁家烧锅屯村民阻挠，并以村
委会违规出卖草原、村民无处放牧和破坏
生态环境为由到安达市政府集体上访。
安达市政府给出的处理意见为：光伏产业
项目在立项审批过程中，严格审批程序，
规范有序进行施工建设。昌德镇政府和
光伏企业向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并出示企业审批的相关资料，群众表示理
解和支持。没有出现越级集体上访事件
的发生。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3日，接

到信访转办件后，安达市副市长责成由昌
德镇牵头，畜牧局、发改局、国土局配合，
针对这一案件展开全面复查。据安达市
畜牧局出示材料，项目选址不属于草原，
同意该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据安达市发改
局出示材料，支持项目办理完成相关批复
手续；据安达市国土局出示材料，项目用
地属于国有未利用地，土地利用现状为盐
碱地，归安达市人民政府所有，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

“村委会伪造居民签字，将 10000亩
草原卖给企业”情况不属实，经调查，安达
市昌德镇人民政府同意拟选取庆新村袁
家烧锅屯 8000亩国有未利用地用于建设
光伏项目，然后在安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平台进行竞租，并以 9200万元交易成
交，最后通过安达市公证处公证。

下一步，安达市委、市政府责成昌德
镇政府积极做好群众的答疑解惑和政策
解读，从根本上消除群众顾虑，化解信访
矛盾。

（三）问责情况
无。
七、受理编号1267号：“小恒山矿原

更生厂院内立勋矿山机械修造厂，近 20
年利用机械厂执照洗煤，采用老式滚筒洗
煤机，洗煤污水未经处理，通过厂房后暗
管直接排放，经小河道流入穆棱河，汇入
兴凯湖和乌苏里江，污染水体。2018年 4
月，该厂白天停产，晚上进行洗煤作业，举
报人曾在网站举报要求化验该厂排放的
废水，并提供检测报告，举报编号是
171024230303010624，恒山区环保局到现
场调查称未发现该厂排放废水，举报人当
时就在现场且该厂正在排放废水，举报人
同时举报恒山区环保局不作为，包庇违法
企业”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小恒山矿原更生厂院内

立勋矿山机械修造厂位于小恒山办事处
新生委。2017年6月，该企业负责人刘某
在未办理工商执照及环保审批等手续的
情况下，在更生厂院内违规建设洗煤点。
2017年 10月 23日，恒山区环保局责令该
洗煤点将建成未进行投产的洗煤设备拆
解，2017年 10月 26日，通过复查，该洗煤
点洗煤设施已拆解落地，至今处于停产状
态。

恒山区环保局将该洗煤点列为重点
监管对象，采取不定期巡查和夜间突击检
查的方式，加强监管，严防该洗煤点擅自
违法生产。2017年 10月 26日以来，该洗
煤点一直未生产。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接

到信访转办件后，区委、区政府责成区环
保局、打非办对小恒山矿原更生厂院内洗
煤点进行联合调查。经查，该洗煤点厂区
内无工人作业，洗煤设施已拆解落地，处
于不具备生产能力状态。2017年10月26
日以来，恒山区环保局监管人员多次对该
洗煤点进行不定期巡查、夜查，均未发现
该洗煤点存在生产和排放废水情况。

经调查核实，2017 年 10 月 23 日和
10月 25日，恒山区环保局分别接到编号
为 ： 171024230303013231 和
171024230303010624投诉反映相同内容
的微信举报。经恒山区环保局根据举报
内容对涉事地点（小恒山矿原更生厂）进
行检查发现，小恒山矿原更生厂院内确
有 1家新建洗煤点。据洗煤点负责人刘
某陈述，该洗煤点于 2017年 6月开始建
设，未办理营业执照和环评审批手续，当
日现场正在安装机器设备，洗煤点无污
染防治设施，生产工艺属淘汰范畴。恒
山区环保局监察人员已对该洗煤点下达
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洗煤点在 2017
年 10月 25日前拆解滚筒洗煤设备。因
该洗煤点建成未投入生产，无生产废水
水样可取。2017年 10月 26日，恒山区环
保局监察人员对该洗煤点进行复查时，
该洗煤点洗煤设施已拆解至不具备生产
能力状态。经询问走访附近群众证实，
该洗煤点为 2017年夏季开始建设，未进
行过生产，未发现生产废水排放情况，日
常监察也未发现该洗煤点存在生产迹
象。

针对信访人反映“恒山区环保局不作
为，包庇违法企业”的问题，恒山区纪委监
委高度重视，成立调查组，于 2018年 6月
17日，安排专人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并
走访周边群众了解情况。经查，该洗煤点
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恒山区环保局对该洗
煤点监管检查执行到位，不存在履职不作
为问题，举报失实。对此问题线索，予以
了结处置。

（三）问责情况
无。
八、受理编号1268号：“太平桥村附

近有较多化工厂，分别是村东侧 500米左
右的黑龙江省龙新化工、磷肥厂厂区内 3
家制药厂（名称不详）、村东南侧 300米的
糖厂院内 1家制药厂（名称不详）、村东北
侧 500米左右的涤隆制药厂、林水厂院内
2家制药厂。上述工厂在经营期间均向
村西头八里泡内排放污水，八里泡距村
西北角 80米左右，污水未经过处理直接
排放，污水有异味，呈紫色或绿色。当地
村民饮用地下水，上述化工厂的化工废
水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导致井水发黄
且有臭味，无法饮用，此情况已持续数
年。”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太平桥村附近化工厂”

为安达市铁西一带的黑龙江中盟龙新化
工有限公司、黑龙江中宇化工有限公司、
黑龙江顺安化工有限公司、安达市硫酸厂
和安达佳诚化工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
其中，“磷肥厂厂区内 3家制药厂”为黑龙
江中宇化工有限公司和黑龙江顺安化工
有限公司；“糖厂院内 1家制药厂”为安达
佳诚化工有限公司；“涤隆制药厂”为黑龙
江迪龙制药有限公司。

除黑龙江迪龙制药有限公司距安达
镇发展村自由屯直线距离 3800米外，其
余 5家企业距安达镇发展村自由屯和太
平桥村（大桥屯）直线距离最短的是 800
米和1200米。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后，

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负责案件的调查与处
理工作。2018年 6月 22日、23日、24日，
调查组多次到八里泡及周边工厂进行实
地检查。经调查：

1.黑龙江中盟龙新化工有限公司：该
企业生产废水经企业自建的污水处理厂
（处理能力30吨/时）采用UASB生物处理
合格后排入八里泡。经查阅该企业近两
年内废水自动监控数据和安达市环境保
护局监督性监测数据显示，该企业外排废
水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不存在污水直排
行为。

2.黑龙江顺安化工有限公司：该企业
生产过程中仅有车间清洗水产生，已委托
豪运公司代为处置，处置协议及转运台账
和转运时现场照片齐全完整。

3.黑龙江中宇化工有限公司：2016年
7月25日，该企业因涉嫌偷排生产废水被
取缔，被市电业局和龙新公司断电，至今
没有生产迹象。

4.安达佳诚化工有限公司：该企业生
产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600
吨/天）通过三维电解+好氧、厌氧二级生
物处理后，达标排放至八里泡。

5.安达市硫酸厂：硫酸厂硫酸生产工
艺中污水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

6.黑龙江迪龙制药有限公司：该企业
生产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采用水解酸
化+接触氧化法，处理能力为 240吨/天）
处理达标后排放至安达市污水处理厂（执
行一级B标准）进一步处理后，排放至北
二十里泡，不排入八里泡。

2018年6月9日、6月16日，经安达市
环保局环境保护监测站现场采样检测结
果显示：八里泡排污口出水COD、氨氮、
色度等数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相应标准。6月11日，市环保局环境保护
监测站对八里泡龙新化工总排口附近和
佳诚化工厂区内地下水进行了采样监测，
所检测的浊度、色度、氨氮和pH等指标符
合相应标准要求。

6月14日，应自由屯和大桥屯村民代
表要求，在安达镇政府和村民代表的监督
下，按照村民指定位置，在八里泡周边包
括的大桥屯、自由屯、聚宝村选取 3个地

下水监测点位，对水质进行全面监测。监
测项目包括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镉、
六价铬、铅、铜、锌、氟化物、氯化物、铁、
锰、氰化物、硫酸盐、硫化物、总硬度、硝酸
盐、亚硝酸盐、砷、汞、硒、溶解性总固体共
计 23 项指标，标准参照《地下水质量标
准》（GB14848-2017）中三级标准。检测
结果显示，群众反映的八里泡附近地下水
中的铅等指标均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经安达市水务局和安达镇政府调查
核实，自由屯和大桥屯两个自然屯饮用水
均为自来水，供水水源分别为自由屯水源
地和福利院集中饮水井，根据第三方检测
数据，不存在居民饮用超标地下水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九、受理编号1269号：“一是兰西县

临江镇复合村丁家油坊屯的村组长张某，
2004 年占用屯内北边后沙冈 50 余亩林
地，改为耕地，此处林地是国土资源局
1989 年现状图上的 54 号地、55 号地。
2017年举报人向林业局反映后，当时只查
处 24亩半，其余的还在耕种。举报人于
2017年 7月 20日将此事举报至国务院调
查组，调查组责成县林业局办理，至今未
果。二是屯西南侧有 2000年退耕还林的
18垧林地，有林业补助，其中有70余亩林
地被毁林耕种，张某毁林种地约 50余亩，
其他人毁林 22亩，已持续 7年。2017年，
举报人向林业局反映，当时只查处出了其
他人损毁的 22亩林地，张某损毁的 50余
亩仍在种植水稻。林业局局长孙某某、临
江镇林业站站长李某某袒护张某，对张某
两起毁林耕种行为不作为，阻止举报人举
报，要求恢复林地，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
任。”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兰西县
临江镇复合村丁家油坊屯的村组长张某，
2004 年占用屯内北边后沙冈 50 余亩林
地，改为耕地，此处林地是国土资源局
1989 年现状图上的 54 号地、55 号地。
2017年举报人向林业局反映后，当时只查
处 24亩半，其余的还在耕种。举报人于
2017年 7月 20日将此事举报至国务院调
查组，调查组责成县林业局办理，至今未
果。）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为临江镇富河村丁

家油坊屯北沙岗条通，是上世纪 80年代
村上的柳条通地，林业局森林资源档案卡
片登记面积为 22.5亩，地类性质为林地，
目前未办理林权证。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接

到信访转办件后，兰西县委、县政府立即
召开紧急会议，由主管农业副县长张某某
组织林业局、临江镇、国土局、公安局等相
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问题
进行调查核实。

经查，临江镇富河村丁家油坊屯北沙
岗条通原为柳条通地，2004年，富河村委
会与承包人张某签订一份造林承包合同，
合同未标明亩数。此后此地一直未造
林。因管理不善，群众在此地放牲畜，将
柳条吃掉。2009年，该地块柳条通基本没
有后，被张某父亲张某某整理后直接开垦
成耕地，一直种植至 2017年。经现场测
量，此地块实有面积 24.5亩，现已恢复插
柳。

2018年 3月 9日，接到临江镇富河村
村民王某举报此问题后，兰西县森林公安
局受理案件后及时立案开展调查。经现
场踏查，走访群众，约谈当事人和调阅林
业资源管理档案，认定此地块为林地，未
办理林权证，临江镇森林资源档卡显示此
地面积为 22.5亩，编号为 0412010031，地
类为林地，林种为柳树，张某承包后一直
未造林。2009年，张某某将此地整理后种
植黄豆，2013 年改成水田种植至 2017
年。张某本人承认参与了种植水稻行
为。兰西县林业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此
案当事人已涉嫌犯罪，2018年 4月 8日将
案件移交兰西县公安局进一步侦查办理，
目前此案正在侦办中。

2017年 7月，举报人王某曾向国务院
调查组反映南水库片林有毁林开垦耕地
的问题。经调查，县林业局于2017年7月
23日，依据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对非法开
垦林地 22.5亩种植玉米的行为人王某某
进行了行政处罚 5000元，并责令林权人
雷某某限期将开垦的耕地恢复原状，现已
恢复原样。王某反映的雷某某南水库片
林与本次反映的问题是同一区域，不同位
置，不同林权人。

联合调查组取证核实之后，兰西县责
成：

1.本案件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
理，其余非法开垦林地尚未构成犯罪的由
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森林法相关规定做出
处理。

2.责成县纪委监委对造成林地被非
法开垦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调查问责。

3.责成林业主管部门制定全县林地
清理方案，加强对林地的管理和保护，进
一步加大对非法开垦林地行为的打击力
度。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屯西南

侧有 2000年退耕还林的 18垧林地，有林
业补助，其中有 70余亩林地被毁林耕种，
张某毁林种地约 50余亩，其他人毁林 22
亩，已持续 7年。2017年，举报人向林业
局反映，当时只查处出了其他人损毁的22
亩林地，张某损毁的 50余亩仍在种植水
稻。林业局局长孙某某、临江镇林业站站
长李某某袒护张某，对张某两起毁林耕种
行为不作为，阻止举报人举报，要求恢复
林地，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为临江镇富河村丁
家油房屯西南水库片林，在林业局资源档
案登记面积为278.3亩，地类性质为林地，
没有林业补助，其中61.5亩林地被村民非
法开垦。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临江镇富河村丁家油

坊屯西南水库片林非法开垦一事，2018年
5月 28日兰西县森林公安局已经立案并
在调查之中。

2018年 6月 14日，联合调查组深入
到实地，进行勘验测量，调查核实。经
查，自 2008年以来，该地块的林地陆续被
开垦成水田。种地农户未与村集体签订
林地承包合同。经实地测量，非法开垦
的林地面积为 61.5亩，现状为水田，涉及
村民 21 人，其中张某某非法开垦林地
22.3亩，本人已承认属实。在此次联合
调查中，有村民反映张某某还涉嫌非法
开垦林地 9.7亩，此事还需进一步核实。
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后，将一并交由公
安部门调查处理。其它 20户村民涉嫌非
法开垦林地 29.5亩，联合调查组正在逐
户逐地核实非法开垦林地的具体面积，
待事实清楚后，涉嫌犯罪的村民由公安
机关处理。其他非法开垦林地尚未构成
犯罪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按森林法相关
规定，责令退还非法开垦的林地，恢复原
状。

另经调查核实，在接到信访投诉举报
后，县林业局副局长、临江镇林业站站长
按着工作程序正常立案受理，对涉嫌非法
开垦林地的当事人已移交给兰西县公安
机关处理。不存在袒护当事人，工作不作
为及阻止举报人举报的行为。

（三）问责情况
无。
十、受理编号1270号：“阿城区新利

街道先锋村供销社西边一加工厂（靴子加
工厂，未挂牌匾），经营期间在厂区内焚烧
废料冒黑烟，污染空气。6月 8日举报人
向督查组反映后，有不明人员向该厂通风
报信，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与
该厂老板在执法车内谈话，该工作人员称
现场未发现该厂生产和焚烧废料。举报
人要求彻查上述问题。”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新利街道先锋村靴子厂

实为哈尔滨安耐防护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统一信用代码
912301087992836614。2010年 7月 16日，
该企业PVC雨靴建设项目环评文件获得
原阿城区环保局审批（阿环审〔2010〕086
号），项目于 2012年 7月建设，2012年 9月
投入使用，目前未验收。项目总投资 120
万元，主要生产 PVC雨靴。针对该企业
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的违法
行为，2018年6月9日，哈尔滨市环保局阿
城分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该企业停产，限期三个月内改正
违法行为。2018年6月11日，哈尔滨市环
保局阿城分局对该企业违法行为予以立
案调查，现正在履行法定程序。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9日，哈尔

滨市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
该企业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2007年 6
月 28日，该企业在平房区平新市场监督
管理所进行登记注册，登记住所为哈尔
滨市平房区建安街 518楼 2单元一层 16
号，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足趾靴、劳动保
护用品及其部件的进出口业务，营业执
照在有效期内，没有超范围经营行为。
2012 年 7 月，该企业将厂址迁移到哈尔
滨市阿城区新利街道先锋村，未悬挂牌
匾。针对未办理住所变更登记问题，阿
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的规定，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责令限期 15 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2018年 6月 14日，该企业进行住所变更
登记，将营业执照地址变更至哈尔滨市
阿城区新利街道先锋村。

2018年 6月 8日，经阿城区环保局执
法人员调查核实，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边角料可再次进行加工利用，现场
未发现该企业存在焚烧边角废料的现
象；2018年 6月 14日，阿城区环保局人员
再次对该企业检查，该企业处于停产整
顿中，现场未发现该企业存在焚烧边角
废料的现象。经询问企业负责人，该企
业产生的边角废料积攒到一定数量后进
行粉碎，加塑化剂进行搅拌后，进行再次
利用。但检查中发现该企业更夫存在用
垃圾纸屑烧炕取暖行为，阿城区环保局
要求该企业加强管理，杜绝此类现象发
生。

2018年 6 月 14 日，阿城区纪委监察
委成立调查组。经调查，阿城区环保局
执法人员于 6月 8日上午 10点 30分到现
场进行勘查没有发现有焚烧废料现场痕
迹。现场检查大约 30分钟后进入该企业
厂区办公室进行询问笔录谈话，当日下
午 13时 20分询问笔录谈话结束离开该
企业，环保执法人员没有在执法车内进
行执法谈话行为，现场有监控录像为
证。阿城区纪委监察委经调查后建议了
结此案。

经阿城区纪委监察委询问当事人、企
业老板和哈尔滨市环保局阿城分局环保
相关人员均否认有通风报信行为。区纪
委监委申请公安机关配合，采取技术调查
措施调查取证。

2018年 6月 15日，阿城区区委常委、
副区长带领环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区
纪委、新利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哈尔滨
安耐防护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环境信访问
题进行调查核实。要求各部门认真履行
职责，督促企业尽快完成整改。

（三）问责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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